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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辅导工作备案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财通证券”）制定并向贵局备案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润智能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为“《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安排，财通证券结合科润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科润智控”、“发行人”或“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其进

行了辅导，辅导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现将第二期辅导工作情况向贵局汇报如下： 

一、本阶段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一）辅导时间 

第二期辅导工作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28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财通证券委派吴云建、许昶、张思佳、刘玉飞、赵旭

亮等组成辅导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其中吴云建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本辅导期，

因工作调整，卓小伟、余嘉俊不再担任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新增许昶、赵旭亮为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上述人员均已具备相关法律、会计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拟上市公司的辅导工

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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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辅导备案时，其他中介机构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未发生变化。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在辅导过程中，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具体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本公司职务 

1 王荣 董事长 

2 王隆英 董事 

3 章群锋 董事 

4 祝井法 董事 

5 徐向萍 董事 

2、监事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本公司职务 

1 王荣余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2 王震 监事 

3 徐德兴 股东代表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本公司职务 

1 章群锋 总经理 

2 李强 董事会秘书 

3 王丽娟 财务总监 

4、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1 王荣 自然人股 3,853.97 27.26 



5 

2 王隆英 自然人股 2,575.44 18.22 

3 
江山市联成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法人股 936.43 6.62 

合计 7,365.84 52.10 

除实际控制人王荣、王隆英夫妇及江山市联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外，

公司无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 

（四）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本辅导期内，财通证券辅导人员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集中授课、专门会

议、座谈、组织辅导对象自学、讨论等多种方式展开辅导工作。在辅导工作过程

中，财通证券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并对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 5%以上（含 5%）

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证券市

场知识、财务规范性等上市相关知识的辅导培训，从而提高了发行人规范运行的

意识。辅导对象对辅导计划的实施给予了积极配合，本辅导期内计划执行情况良

好。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本辅导期内，财通证券辅导小组通过开展集中辅导授课，使辅导对象对

股份制改造后企业和辅导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以及 IPO 审核理念均有了明确的

认识； 

2、通过查阅公司历次三会文件、公司章程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了解公司三

会运行情况，进一步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责权范围和义务，督促公司规范运作； 

3、进一步完善财务核查工作，辅导公司进一步提高内控水平； 

4、继续核查公司销售情况及合法合规经营情况，结合配电设备制造行业情

况，为公司提供行业分析。 

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主要围绕持续规范整改、组织业务学习、完善内控

制度等内容进行。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718771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718771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4718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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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最新的监管要求和发行人实际情况，辅导小组将定期或不定期组织

辅导对象通过座谈、自学和讨论等多种方式继续开展工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

对发行人可能存在的不规范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2、持续将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规则、证券市场动态、新股发行改革等方面

的相关内容分发给辅导对象进行学习了解，引导辅导对象持续关注最新的监管政

策和规范运作要求； 

3、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就前期已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4、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并监督其执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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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辅导工作备案报告》之签章页） 

辅导人员签名： 

 

 

 

吴云建  许昶  张思佳 

 

 

 

刘玉飞  余嘉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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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对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工作的评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本公司的辅导备案申请于 2019 年 7 月 8 日由贵局受理，在贵局的支持和指

导下，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辅导协议、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辅导，

第二期辅导工作已于本评价意见出具日结束，辅导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第

二期辅导工作过程中，财通证券对辅导工作勤勉尽职，指定的辅导人员具有较强

的专业胜任能力，本公司认为财通证券及其指派的辅导人员在本辅导期内较好地

完成了其辅导任务和计划。 

 

 

 

 

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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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辅导工作开展的评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司的辅导对象，截至本评价意见出具日，

第二期辅导工作已顺利完成。在第二期辅导工作过程中，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

公司、辅导对象均能够按照辅导协议、辅导方案和实施计划的要求，积极配合和

支持我司的相关辅导工作，对我司提出的整改意见认真研究并落实有关整改措施。

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辅导工作已取得预期辅导效果，已实现预期辅

导目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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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财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制定并已向贵局备案的《科润智能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安排，

我们配合财通证券对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智控”或“公

司”）进行了上市辅导。根据科润智控的实际情况，财通证券对其上市辅导工作

内容涵盖公司治理、法律法规、内部控制、财务会计等方面。在财通证券及其他

相关中介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上市辅导工作进展较为顺利，科润智控的运作逐步

规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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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国浩律师”）作为科润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润智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顾问，协同辅导机

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对科润智控进行了辅导工作。

自进入辅导程序以来，科润智控对辅导工作给予了积极地配合，及时按照国浩律

师的要求提供了核查资料，对辅导机构及国浩律师提出的整改建议给予高度重视，

并按要求进行了整改。科润智控接受辅导的相关人员能够及时参加财通证券以及

国浩律师、天健会计师组织的各种培训，对提供的辅导资料能够进行认真的学习。

本辅导期内，财通证券按照《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协同国浩律师和天健会

计师完成了相应的辅导工作，科润智控积极地配合了辅导工作，本期辅导工作达

到了预期的效果，总体情况良好。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年月日 

 

 

 


